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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71) 

    

鎮江新區公安分局撤銷對鎮江新區公安分局撤銷對鎮江新區公安分局撤銷對鎮江新區公安分局撤銷對博思中國博思中國博思中國博思中國銀行賬戶銀行賬戶銀行賬戶銀行賬戶資金凍結資金凍結資金凍結資金凍結 

及及及及 

鎮江中院鎮江中院鎮江中院鎮江中院凍結凍結凍結凍結博思中國博思中國博思中國博思中國 2350 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之之之之進一步公告進一步公告進一步公告進一步公告 

 

 

本公佈乃由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0 條發表。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13 年 2 月 20 日及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博思中

國銀行戶口被凍結之公告。 

 

1. 本公司 2013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1 點 03 分獲知，鎮江新區公安分局已撤銷對博思中

國銀行賬戶資金 4900 萬人民幣之凍結。 

 

2. 博思中國於 2013 年 2 月 20 日獲知被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凍結帳戶資金 2350 萬元

人民幣(「該事件」)，原因正在查證。 

 

3. 董事會認為該事件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資金流動性造成不利影響。由於鎮江新區公安

分局的撤銷凍結行為，本集團相對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告時，增加了流動資金 2550

萬元人民幣。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在沒有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本集

團仍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目前的需要，即本公告之日起至少十二個月。 

 

4. 承接本公司 2012 年 11 月 21 日公告所述，董事會已重新擴大集團的香港業務，重

新開拓香港及海外市場。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另一間主要附屬公司中國趨勢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在香港從事電子技術及相關產品交易。根據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管理賬目,中國趨勢科技有限公司十二個月錄得营业额约 22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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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承接本公司 2013 年 2 月 1 日公告所述，中國趨勢科技有限公司已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以擴充香港及海外業務。董事會進一步確認本集團所有其他附屬公司像往

常一樣正在經營他們的業務，董事會不認為該事件會對本集團的其他成員造成任何

影響。本集團香港業務及資金流不會因此次凍結而受到影響，仍將平穩、健康運作。 

 

5. 如該事件有任何重大發展，本公司將在適當的時候另行發出公告。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向心向心向心向心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梁曉進先生及陳班雁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占良

先生、安靜女士及陳義成先生；龔青女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佈

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

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

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8171.com.hk 內刊登。 


